
 

 
同意捐贈文件 

 

同意 

不同意 本院、各院區接受捐贈物
品由(副)院長核定。 

陳核 
(受贈單位) 

檢附要點四
(一)資料。 

簽會(財產管理單位、業管單
位、主計室及政風室) 

(副) 
院長 

 

 

受贈單位視情頒感
謝狀(函)、捐贈儀
式。 

收據第一聯捐贈人；
第二聯主計單位；第
三聯存查。 

填非消耗品增加
單(受贈單位) 

登帳及開立收據 

備查 

按季公告 

(資訊室) 

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（含鳳林、臺東院區） 
接受捐贈物品作業流程圖 

附件四 


